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序号
	行政处罚
决定案号
	案件
名称
	违法主体
名称或姓名
	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主要
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
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
	备注

	1
	醴农（农药）罚〔2022〕7号
	贺**经营劣质农药案
	贺**
	
	
	2022年1月25日，局农药监管股移送2份农药检验报告到执法大队，受检单位为醴陵市**农资经营部（经营者贺**），受检产品为66%2甲4氯异辛酯.吡嘧磺隆可分散油悬浮剂（编号为A20212087）和12%甲维.虫螨腈悬浮剂（编号为A20212088），检验结论为实测值不符合标明值要求，产品质量不合格。28日，执法人员将抽样检测结查告知书直接送达给当事人，当事人委托其丈夫丁作向全权处理，执法人员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复检的权利，当事人对检测结果无异议，且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检。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的规定，依法认定上述农药为劣质农药，当事人涉嫌经营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议立案查处。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和第五十六条：“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劣质农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所得452.2元；

2、没收违法经营的2甲4氯异辛酯.吡嘧磺隆74瓶和甲维.虫螨腈64瓶；

3、罚款2000元整。

罚没款合计2452.2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3月16日

	

	2
	醴农（农药）罚〔2022〕8号
	吴**经营劣质农药案
	吴**
	
	
	2022年1月25日，局农药监管股移送1份农药检验报告到执法大队，受检单位为醴陵市**农资经营部（经营者吴**），受检产品为50%烯啶虫胺可溶粉剂（编号为A20212089），检验结论为实测值不符合标明值要求，产品质量不合格。25日，执法人员将抽样检测结查告知书直接送达给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复检的权利，当事人对检测结果无异议，于28日提交了不申请复检的报告，且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复检。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规定，依法认定上述农药为劣质农药，当事人涉嫌经营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建议立案查处。
	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劣质农药：（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和第五十六条：“农药经营者经营劣质农药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农药）》“序号：14；违法情节：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下；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等，情节严重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农药经营许可证，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的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劣质农药，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经营的烯啶虫胺20包；

2、罚款5000元整。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2022年3月16日

	


